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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 物 諮 詢 委 員 會  
委 員 備 忘 錄  

 
 

保 護 香 港 的 考 古 文 物  
 
 
目 的  
 
 本 文 件 旨 在 告 知 委 員 有 關 保 護 香 港 考 古 文 物 的 現 行 措

施 。  
 
 
背 景  
 
2 .  委 員 在 上 次 二 ○ ○ 八 年 六 月 二 十 六 日 的 會 議 上 提 出 要

求 ， 希 望 在 今 次 會 議 上 獲 提 交 有 關 保 護 香 港 考 古 文 物 的 文 件 。  
 
3 .  根 據 古 蹟 及 遺 址 國 際 委 員 會 在 一 九 九 ○ 年 採 納 的 《 考 古

文 物 保 護 及 管 理 約 章 》，考 古 文 物 是 指 “ 包 含 一 切 人 類 生 活 的 遺

蹟 ， 當 中 包 括 與 人 類 一 切 活 動 表 現 形 式 有 關 的 地 方 、 棄 置 的 構

築 物 及 各 種 遺 蹟 (包 括 地 下 和 水 下 遺 址 )，連 帶 與 其 有 關 的 所 有 可

移 動 的 文 化 遺 物 。 ＂  
 
4 .  香 港 的 考 古 遺 址 和 構 築 物 多 數 埋 於 地 底 ， 包 含 了 史 前 以

至 各 歷 史 時 期 所 有 人 類 活 動 形 式，包 括 海 陸 開 發、聚 落、墓 葬 、

防 禦 建 築 等 的 實 物 證 據 。  
 
5 .  古 物 古 蹟 辦 事 處 (古 蹟 辦 )在 一 九 七 六 年 成 立 之 前 ， 考 古

遺 址 大 都 由 個 別 考 古 學 家 或 香 港 考 古 學 會 予 以 記 錄 。 古 蹟 辦 在

一 九 八 二 至 八 五 年 間 委 約 進 行 了 第 一 次 全 港 普 查 ， 藉 以 有 系 統

地 記 錄 考 古 遺 址 。 一 九 九 七 至 九 八 年 間 ， 古 蹟 辦 安 排 了 另 一 次

全 港 普 查 ， 進 一 步 評 估 所 有 已 鑑 定 考 古 遺 址 的 潛 在 價 值 和 記 錄

新 發 現 的 遺 址 。 其 後 ， 古 蹟 辦 因 應 各 項 發 展 建 議 或 工 程 計 劃 ，

經 常 進 行 小 規 模 的 考 古 調 查 ／ 勘 測 。 目 前 共 有 2 3 7 個 遺 址 ， 其

重 要 性 或 潛 在 價 值 各 有 不 同 。 香 港 已 鑑 定 考 古 遺 址 一 覽 表 及 分

布 圖 現 分 別 載 於 附 件 A 及 B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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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 律 保 障  
 
6 .  《 古 物 及 古 蹟 條 例 》 (《 古 蹟 條 例 》 ) (第 5 3 章 )於 一 九 七

六 年 實 施，就 保 存 香 港 考 古 文 物 等 有 關 事 宜 訂 定 條 文。根 據《 古

蹟 條 例 》 的 規 定 ， 在 一 九 七 六 年 一 月 一 日 之 後 在 香 港 發 現 的 所

有 公 元 1 8 0 0 年 前 的 古 物 或 古 代 遺 物，擁 有 權 全 歸 屬 香 港 特 區 政

府 (第 1 0 條 )。 任 何 人 發 現 古 物 或 假 定 古 物 ， 都 必 須 向 主 管 當 局

報 告 (第 11 條 )。 任 何 人 須 獲 批 給 牌 照 ， 方 可 指 令 他 人 或 親 自 進

行 需 要 搜 尋 和 挖 掘 古 物 的 地 面 測 量 。 根 據 現 行 的 發 牌 制 度 ， 只

有 具 備 合 適 資 格 和 經 驗 的 考 古 專 家 才 會 獲 發 牌 照 (第 1 2 及 1 3
條 )。 此 外 ， 主 管 當 局 如 認 為 任 何 地 方 或 地 點 具 有 考 古 意 義 ， 可

於 諮 詢 委 員 會 ， 並 獲 行 政 長 官 批 准 後 ， 藉 憲 報 宣 布 該 處 為 古 蹟

(第 3 條 )。根 據《 古 蹟 條 例 》宣 布 為 古 蹟 的 考 古 遺 址 或 構 築 物 ，

至 今 共 有 1 7 個 ， 現 詳 載 於 附 件 C。  
 
7 .  《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條 例 》 (《 環 評 條 例 》 )於 一 九 九 八 年 四

月 實 施，加 強 了 香 港 考 古 文 物 的 保 護。《 環 評 條 例 》附 表 1 訂 明， 
“文 化 遺 產 地 點 ”指  “《 古 物 及 古 蹟 條 例 》 所 界 定 的 古 物 或 古 蹟

( 不 論 該 古 物 或 古 蹟 是 一 個 地 方 、 建 築 物 、 場 地 或 構 築 物 或 遺

蹟 )， 及 古 物 古 蹟 辦 事 處 識 別 為 具 有 考 古 學 、 歷 史 或 古 生 物 學 價

值 的 任 何 地 方 、 建 築 物 、 場 地 或 構 築 物 或 遺 蹟 。 ”根 據《 環 評 條

例 》 的 規 定 ， 所 有 指 定 工 程 項 目 均 須 進 行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研 究 ，

這 在 有 需 要 時 也 包 括 為 文 化 遺 產 影 響 評 估 進 行 考 古 影 響 評 估 。

工 程 項 目 倡 議 人 將 須 推 行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報 告 所 規 定 的 緩 解 措

施 ， 以 盡 量 減 少 對 有 關 文 化 遺 產 地 點 造 成 影 響 。  
 
 
行 政 保 護  
 
8 .  古 蹟 辦 已 把 考 古 遺 址 一 覽 表 （ 包 括 未 被 宣 布 為 古 蹟 的 地

點 ） 連 同 標 示 遺 址 範 圍 的 圖 則 ， 交 存 相 關 部 門 參 考 ， 例 如 規 劃

署 、 地 政 總 署 、 土 木 工 程 拓 展 署 、 建 築 署 、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等 ，

以 便 有 關 方 面 能 夠 在 工 程 項 目 或 發 展 計 劃 的 最 初 規 劃 階 段 ， 便

已 顧 及 考 古 遺 址 的 保 護 事 宜 。 一 覽 表 由 古 蹟 辦 定 期 更 新 ， 然 後

給 予 各 相 關 部 門 傳 閱 。  
 
9 .  公 眾 對 文 物 保 育 事 宜 愈 來 愈 關 注，為 此，行 政 長 官 在《 二

○ ○ 七 至 ○ 八 年 施 政 報 告 》 中 公 布 了 一 系 列 新 措 施 ， 加 強 歷 史

／ 文 物 地 點 及 建 築 的 保 護 ， 當 中 規 定 有 關 方 面 須 就 因 展 開 政 府

基 本 工 程 項 目 而 對 歷 史 ／ 文 物 地 點 及 建 築 造 成 的 影 響 進 行 評

估 。 基 本 工 程 項 目 的 文 物 影 響 評 估 機 制 於 二 ○ ○ 八 年 一 月 一 日

開 始 實 行 ， 機 制 強 調 須 盡 一 切 努 力 避 免 或 減 輕 擬 議 工 程 對 歷 史

／ 文 物 地 點 造 成 的 不 良 影 響 。 根 據 文 物 影 響 評 估 機 制 ， 工 程 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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理 須 查 明 工 程 範 圍 內 及 其 附 近 有 否 任 何 已 鑑 定 的 歷 史 ／ 文 物 地

點（ 包 括 考 古 遺 址 ），如 古 蹟 辦 提 出 要 求，並 須 進 行 文 物 影 響 評

估 。 在 工 程 代 理 提 交 給 立 法 會 轄 下 工 務 小 組 委 員 會 的 報 告 中 ，

應 包 括 一 段 將 由 古 蹟 辦 審 批 的 “ 文 物 影 響 ＂ 內 容 ， 清 楚 註 明 有

關 項 目 會 否 影 響 任 何 歷 史 ／ 文 物 地 點 ； 如 會 造 成 影 響 ， 便 須 說

明 將 採 取 什 麼 緩 解 措 施 ， 以 及 擬 議 措 施 是 否 在 公 眾 參 與 過 程 中

得 到 大 眾 支 持 。  
 
 
發 掘 安 排 的 慣 例  
 
1 0 .  考 古 發 掘 可 說 是 一 種 具 破 壞 性 且 無 法 復 原 的 取 得 考 古 遺

存 的 手 段 ， 而 相 信 隨 着 科 技 發 展 ， 未 來 通 過 考 古 發 掘 取 得 的 資

料 將 較 今 天 可 取 得 的 豐 富 得 多 。 因 此 ， 按 照 國 際 慣 例 ， 本 港 的

重 要 考 古 遺 址 應 盡 可 能 完 整 保 存 。 根 據 現 行 的 法 律 及 行 政 架

構 ， 任 何 發 展 計 劃 或 工 程 項 目 如 會 對 考 古 遺 址 造 成 影 響 ， 均 須

知 會 古 蹟 辦 ， 以 徵 詢 意 見 。 古 蹟 辦 將 就 有 關 計 劃 或 項 目 對 遺 址

造 成 的 影 響 進 行 評 估 ， 如 認 為 對 考 古 遺 址 的 干 擾 是 無 可 避 免 ，

並 有 充 分 理 據 支 持 的 話 ， 便 將 安 排 適 當 的 緩 解 措 施 ， 例 如 進 行

地 盤 監 察 或 搶 救 發 掘 等 ， 以 保 護 考 古 遺 存 和 資 料 。  
 
11 .  根 據 《 古 蹟 條 例 》， 申 請 人 須 符 合 第 1 3 ( 2 ) ( a )、 ( b )和 ( c )
條 的 法 定 要 求 ， 即 具 備 足 夠 的 科 學 訓 練 、 經 驗 、 人 手 和 財 務 資

源 ， 並 能 夠 對 所 發 現 的 任 何 古 物 進 行 妥 善 的 科 學 研 究 ， 主 管 當

局 才 會 向 其 批 出 發 掘 及 搜 尋 古 物 的 牌 照 。 古 蹟 辦 將 安 排 進 行 實

地 視 察，以 確 保 各 項 勘 探 或 發 掘 工 作 符 合 專 業 做 法 與 牌 照 條 件。 
 
 
中 央 古 物 收 藏 室  
 
1 2 .  政 府 在 頒 布 《 古 蹟 條 例 》 後 ， 於 一 九 七 八 年 成 立 中 央 古

物 收 藏 室（ 收 藏 室 ），負 責 保 管 所 有 出 土 文 物。收 藏 室 起 初 由 香

港 歷 史 博 物 館 管 理 ， 後 於 二 ○ ○ 三 年 交 由 古 蹟 辦 管 理 。 收 藏 室

現 有 藏 品 約 8 0 萬 項，大 部 分 為 陶 瓷 碎 片 或 石 器 文 物；古 蹟 辦 人

員 在 主 修 考 古 或 人 類 學 的 大 學 生 協 助 下 ， 已 為 當 中 約 1 2 2 , 0 0 0
項 登 記 入 冊 。  
 
 
推 廣 考 古 文 物  
 
1 3 .  收 藏 室 的 精 選 文 物 現 時 在 本 港 各 大 博 物 館 展 出 ， 以 展 示

本 港 的 文 化 根 源 和 歷 史 發 展 。 此 外 ， 為 提 升 公 眾 對 保 護 考 古 文

物 的 意 識 ， 古 蹟 辦 不 單 在 香 港 文 物 探 知 館 （ 探 知 館 ） 舉 辦 各 種

考 古 主 題 的 展 覽 、 講 座 和 會 議 ， 並 正 於 館 內 裝 置 一 個 關 於 本 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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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 古 文 物 的 常 設 展 覽 ， 預 定 於 二 ○ ○ 九 年 年 初 向 公 眾 開 放 。 古

蹟 辦 的 網 站 和 位 於 探 知 館 的 資 源 中 心 亦 備 有 本 港 考 古 文 物 的 資

料 ， 供 市 民 查 閱 。  
 
 
 
 
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古 物 古 蹟 辦 事 處  
二 ○ ○ 八 年 九 月  
 
 
檔 號 ：  L C S  A M  2 2 / 3  
  L C S  A M  5 3 / 6 / 7  
 


